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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8,903,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15%，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其中特别表决权股份82,467,848股
为限售股，剩余26,436,112股普通股份已于2026年1月7日起上市流通。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芯”）、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瑞”）、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鑫”）、珠
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欣”）、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奥比中诚”）、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泰”）分别持有
公司股份22,407,480股、3,472,560股、2,679,120股、2,679,120股、1,604,880股及1,189,080股，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的8.48%，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5年7月7
日起上市流通；上述6家合伙企业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
员工持股平台，与黄源浩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董事、首席技术官兼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60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24年 4月 15日起上市流
通。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张丁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8%，股份来源为股
权激励取得，且已于2025年6月23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肖振中先生和张丁军先生分

别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因自身资金需求，黄源浩先生及6家合伙企业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
中鑫、奥比中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 5,178,20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2909%），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4,
011,44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166,76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0.2909%）；肖振中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2493%；张丁军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合计不超过 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0019%。综上，上述减持主体合计拟减持不超
过 6,186,00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5421%），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5,019,240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512%），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166,76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909%）。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特别表决权股份不得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需
要转换为普通股份才能申请解禁。黄源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08,903,960股中：82,467,848股特
别表决权股份为限售股，截至目前黄源浩先生暂无将这部分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计划，
未来若其有解禁的安排，将按照《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剩余26,436,112
股为普通股份。综上，本减持计划中黄源浩先生拟减持的3,816,664股均为普通股份。

减持期间均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及
交易方式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
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源浩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108,903,960股

27.15%
IPO前取得：108,903,96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2,407,480股

5.59%
IPO前取得：22,407,48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3,472,560股

0.87%
IPO前取得：3,472,56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679,120股

0.67%
IPO前取得：2,679,12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679,120股

0.67%
IPO前取得：2,679,12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604,880股

0.40%
IPO前取得：1,604,88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189,080股

0.30%
IPO前取得：1,189,08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肖振中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9,603,000股

2.39%
IPO前取得：9,603,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丁军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31,200股
0.0078%

股权激励取得：31,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黄源浩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股）
108,903,960

22,407,480

3,472,560

2,679,120

2,679,120

1,604,880

1,189,080

142,936,200

持有比例
27.15%

5.59%

0.87%

0.67%

0.67%

0.40%

0.30%

35.63%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
先生为奥比中芯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
先生为奥比中瑞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
先生为奥比中鑫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
先生为奥比中欣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
先生为奥比中诚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
先生为奥比中泰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上述减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黄源浩
不超过：3,816,664股

不超过：0.9514%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056,34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60,322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785,295股
不超过：0.1958%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28,85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56,439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47,455股
不超过：0.0368%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7,45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25,188股
不超过：0.031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5,18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25,188股
不超过：0.031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5,18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95,040股
不超过：0.023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5,04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83,371股
不超过：0.0208%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3,371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肖振中
不超过：1,000,000股

不超过：0.249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丁军
不超过：7,800股
不超过：0.001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8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股权激励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奥比

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
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公司董事、首席技术官兼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做出的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相关承诺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承诺如下：
“1、就本人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
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
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首发前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3、发行人A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后存在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
公司股份；本人将遵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
的其他规定。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在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于本
次发行及上市前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的25%，前述减持
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6、如监管部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股份的流通限制另有规定或做出进一步规定的，本人保证将
遵守相应的锁定要求。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并承担一切
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
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自
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比中欣、
奥比中诚、奥比中泰，承诺如下：

“1、就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三年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并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
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企
业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3）公司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承诺如下：
“1、就本人所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一年内，或在发行人完成本人取得前述股份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三年内，以两者孰晚
为准，以及就本人所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以下统称“锁定期”），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
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

3、发行人A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后存在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
公司股份；本人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 年内，在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于本
次发行及上市前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的25%，前述减持
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6、如监管部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股份的流通限制另有规定或做出进一步规定的，本人保证将
遵守相应的锁定要求。

7、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并承担一切

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
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自

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2、关于持股意向、减持意向及减持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承诺如下：
“1、本人减持行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合法方式进行；
2、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减持发行人股票总数和比
例将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限制，并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相关程序
前不得减持。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且本人将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
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
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比中欣、
奥比中诚、奥比中泰，承诺如下：

“1、在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日常经营和
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数量、比例、金额、方式等将严格遵守本企业在发行上市中所作承诺
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3、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3）公司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承诺如下：
“1、本人减持行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合法方式进行；
2、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减持发行人股票总数和比例将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限制，并履行必要的
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相关程序前不得减持。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且本人将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
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
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张丁军先生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其限制性
股票归属的限售规定如下：

“（一）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其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
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的6个月内，其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25%，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二）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三）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公司股份的有关规定发生
变化，则其转让公司股份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有关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0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

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正，符合“上市时未盈利公司首次实现盈利”
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奥比
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比中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公司董事、首席技术官兼核心技术人员肖
振中先生及职工代表董事张丁军先生均已符合减持股份条件。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比

中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 5,178,20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2909%），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4,011,440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1,166,76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909%），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
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该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
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负面事项和重大风险。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
划，减持时间、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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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康

桥工业区秀沿路123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7
752,172,625

83.150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毛嘉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毛嘉明董事、刘许友独立董事、黄郁佳董事现场出席，吴最董事、

钟静萱董事、阮吕艳独立董事、谢宜芳独立董事、贾小艳董事、张斌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
2、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1,975
比例（%）
99.9892

反对
票数
75,150

比例（%）
0.0099

弃权
票数
5,500

比例（%）
0.000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0,075
比例（%）
99.9890

反对
票数
75,550

比例（%）
0.0100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1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1,975
比例（%）
99.9892

反对
票数
75,150

比例（%）
0.0099

弃权
票数
5,500

比例（%）
0.000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6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6,975
比例（%）
99.9899

反对
票数
69,950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5,700

比例（%）
0.000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4,975
比例（%）
99.9896

反对
票数
71,950

比例（%）
0.0095

弃权
票数
5,700

比例（%）
0.000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聘任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54,775
比例（%）
99.9843

反对
票数

110,750
比例（%）
0.0147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01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7,575
比例（%）
99.9900

反对
票数
69,05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09

8.00《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确认董事长毛嘉明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1,367,975
比例（%）
99.9890

反对
票数
74,550

比例（%）
0.0099

弃权
票数
7,900

比例（%）
0.0011

8.02议案名称：确认董事黄郁佳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0,475
比例（%）
99.9890

反对
票数
72,950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9,200

比例（%）
0.0014

8.03议案名称：确认董事张斌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0,975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72,250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13

8.04议案名称：确认董事贾小艳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0,175
比例（%）
99.9890

反对
票数
73,050

比例（%）
0.0097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13

8.05议案名称：确认董事钟静萱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61,375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72,050

比例（%）
0.0095

弃权
票数
9,200

比例（%）
0.0014

8.06议案名称：确认董事吴最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0,175
比例（%）
99.9890

反对
票数
73,050

比例（%）
0.0097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13

8.07议案名称：确认独立董事庞春云女士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1,175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72,050

比例（%）
0.0095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14

8.08议案名称：确认独立董事刘许友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0,975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72,250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13

8.09议案名称：确认独立董事阮吕艳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1,275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71,950

比例（%）
0.0095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14

8.10议案名称：确认独立董事谢宜芳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2,090,875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72,250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9,500

比例（%）
0.001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1,997,775
比例（%）
99.9767

反对
票数

166,650
比例（%）
0.0221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12

10、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子公司2026年度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0,490,775
比例（%）
99.7764

反对
票数

1,674,350
比例（%）
0.2226

弃权
票数
7,500

比例（%）
0.001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00《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议案名称

选举陈希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751,753,11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442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审
计报告及财务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及 2026 年财务

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及聘任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087,612

12,085,712

12,087,612

12,092,612

12,090,612

12,050,412

比例（%）

99.3372

99.3216

99.3372

99.3783

99.3619

99.0315

反对

票数

75,150

75,550

75,150

69,950

71,950

110,750

比例（%）

0.6176

0.6209

0.6176

0.5749

0.5913

0.9102

弃权

票数

5,500

7,000

5,500

5,700

5,700

7,100

比例（%）

0.0452

0.0575

0.0452

0.0468

0.0468

0.0583

7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9

10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5 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确认董事长毛嘉明先生
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5年度薪酬

确认董事黄郁佳女士2026
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

年度薪酬

确认董事张斌先生 2026
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

年度薪酬

确认董事贾小艳女士2026
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

年度薪酬

确认董事钟静萱女士2026
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

年度薪酬

确认董事吴最女士 2026
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

年度薪酬

确认独立董事庞春云女士
2025年度薪酬

确认独立董事刘许友先生
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5年度薪酬

确认独立董事阮吕艳女士
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5年度薪酬

确认独立董事谢宜芳女士
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5年度薪酬

《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
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关于增加子公司 2026 年
度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2,093,212

12,085,812

12,086,112

12,086,612

12,085,812

12,087,012

12,085,812

12,086,812

12,086,612

12,086,912

12,086,512

11,993,412

10,486,412

99.3832

99.3224

99.3249

99.3290

99.3224

99.3323

99.3224

99.3306

99.3290

99.3315

99.3282

98.5631

86.1784

69,050

74,550

72,950

72,250

73,050

72,050

73,050

72,050

72,250

71,950

72,250

166,650

1,674,350

0.5675

0.6127

0.5995

0.5938

0.6003

0.5921

0.6003

0.5921

0.5938

0.5913

0.5938

1.3695

13.7600

6,000

7,900

9,200

9,400

9,400

9,200

9,400

9,400

9,400

9,400

9,500

8,200

7,500

0.0493

0.0649

0.0756

0.0773

0.0773

0.0756

0.0773

0.0773

0.0773

0.0773

0.0781

0.0674

0.0616

2、累积投票议案
11.00《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议案名称

选举陈希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得票数

11,748,75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6.5524

是否当选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议案为议案10。
2、本次股东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8.01、议案8.05，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会1-11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采用非累积和累计投票方式，议案均已获得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翟正洪、赵可沁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05 证券简称：永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6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区江苏路1号永鼎股份总部大楼二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23
515,569,818

35.264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莫思铭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5,286,016
比例（%）
99.9449

反对
票数

140,002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143,800
比例（%）
0.0280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5,189,416
比例（%）
99.9262

反对
票数

215,702
比例（%）
0.0418

弃权
票数

164,700
比例（%）
0.032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5,152,716
比例（%）
99.9190

反对
票数

216,002
比例（%）
0.0418

弃权
票数

201,100
比例（%）
0.039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961,529
比例（%）
98.9122

反对
票数

5,411,189
比例（%）
1.0495

弃权
票数

197,100
比例（%）
0.0383

5、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年度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431,144
比例（%）
99.6095

反对
票数

433,002
比例（%）
0.2655

弃权
票数

203,700
比例（%）
0.1250

6、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431,057
比例（%）
96.5432

反对
票数

5,414,989
比例（%）
3.3206

弃权
票数

221,800
比例（%）
0.1362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年度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4,784,216
比例（%）
99.8476

反对
票数

574,402
比例（%）
0.1114

弃权
票数

211,200
比例（%）
0.041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5,245,516
比例（%）
99.9370

反对
票数

147,602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176,700
比例（%）
0.034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5,141,516
比例（%）
99.9169

反对
票数

186,502
比例（%）
0.0361

弃权
票数

241,800
比例（%）
0.047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5,276,516
比例（%）
99.9431

反对
票数

150,502
比例（%）
0.0291

弃权
票数

142,800
比例（%）
0.0278

1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5,244,016
比例（%）
99.9368

反对
票数

166,302
比例（%）
0.0322

弃权
票数

159,500
比例（%）
0.031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352,501,972

15,261,639

147,425,805

9,346,856

138,078,94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7426

97.4782

99.8997

反对
票数

0

0

215,702

146,002

69,700

比例（%）

0.0000

0.0000

0.1459

1.5226

0.0504

弃权
票数

0

0

164,700

95,800

68,900

比例（%）

0.0000

0.0000

0.1115

0.9992

0.0499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2

3

5

6

7

8

9

10

11

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
薪酬情况及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年
度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年度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

关于公司续聘 2026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
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

162,687,444

162,650,744

162,431,144

157,431,057

162,282,244

162,743,544

162,639,544

162,774,544

162,742,044

99.7667

99.7442

99.6095

96.5432

99.5182

99.8011

99.7373

99.8201

99.8002

215,702

216,002

433,002

5,414,989

574,402

147,602

186,502

150,502

166,302

0.1322

0.1324

0.2655

3.3206

0.3522

0.0905

0.1143

0.0922

0.1019

164,700

201,100

203,700

221,800

211,200

176,700

241,800

142,800

159,500

0.1011

0.1234

0.1250

0.1362

0.1296

0.1084

0.1484

0.0877

0.097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2、3、5、6、7、8、9、10、1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议案5、6、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

3以上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议案5和议案6关联股东永鼎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352,501,972股已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礼丰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青峰、黄阔祥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452 证券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2026-017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
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

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14:00-16:00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加主题为“初心如炬，网链未来”的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通过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
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2026年5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 2025年度暨 2026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编号：2026-015）。
现将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6年5月15日，公司董事长马文海、副总经理王楠、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刘薇以及独立董事
刘斌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针对公司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财务指标及未来规
划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并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一）我们关注到今年公司业绩报告的主题提到了“能源服务启新程”，这是否表明公司未来将重

点布局综合能源服务领域？具体业务发展方向是什么？
回答：公司一直保持“电网业务稳基础、节能业务拓增长”的业务结构和稳健的发展态势。同时，

积极推进用户侧和电网侧可投资项目研究、典型项目商业模式分析，持续探索新兴业务落地可行性。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面对机遇与挑战，公司将立足行业变革大势，从配微网、新型储能、

用户侧综合能源服务等方面寻求新突破。一是在巩固原有电网运营和配电网节能业务的基础上，积
极拓展微电网业务，探索构建具备局部电力自平衡能力、主配微协同的自治型、末端保供型微电网，为
地区保供做出积极贡献。二是探索电网侧独立储能、构网型储能、台区储能和用户侧储能等应用场
景，开拓新型储能业务，提升电网系统调节灵活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三是推进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不断丰富建筑、工业、交通高耗能用能企业等服务对象，拓展建筑节能、工业节能、
零碳园区等业务场景，为各类用户提供能效一体化解决方案，提升公司方案集成能力，帮助用户降低
用能成本。未来，公司将坚定拥抱能源转型浪潮，持续优化业务布局，培育业务第二增长曲线，开启发
展新征程。

（二）我是涪陵电力的忠实粉丝，涪陵电力从 16年起接收了国网综能旗下 27个省的培养节能资
产？为何业绩越做越差，让人心痛！公司从 23年积极探索储能，虚拟电厂等业务，到今年的大力发
展，26年马上过去半年了，努力点在哪？项目在哪？股价几年如一日，市值管理的努力在哪？国家今
年出台那么多好的政策支持电力市场，特别是储能容量电价，我们涪陵电力上市公司作为国网综能旗

下唯一上市公司，为什么任何动作都没有？
回答：2025年公司电网业务稳中有升，综合能源包括储能业务等新业务尚处培育期；配电网节能

业务因部分前期收购项目运营期满退出，新建项目增速较缓，引起本年度营收、利润同比下降。但公
司整体经营根基扎实稳固，财务状况平稳有序，偿债能力和运营效率仍维持较好水平，保持了健康的
发展态势。2026年一季度，经营质效稳步提升，资本结构持续优化，资金储备充裕，经营发展稳健向
好。股价的波动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行情、资金偏好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
将从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积极面对经营管理中的机遇与挑战，扎实做好日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公
司有关信息将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预计2季度的业绩数据是持续增长吗？算力储能业务有新的订单吗？有资产入注的具体预
期吗？

回答：公司相关生产经营信息请以公司正式对外披露的公告为准。
（四）公司如何根据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来制定和实施这些发展目标？
回答：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公司将聚焦发展目标，积极应对经营挑战。

锚定国家“双碳”战略目标，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核心，统筹推进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筑牢安全生产
防线，全面强化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努力实现售电业务增供扩销，持续巩固电网业务的增长态势；加强
电网规划与新能源发展、重大产业布局的衔接，支撑和服务地方新能源发展。同时，持续拓展配电网
节能业务，紧扣共同投资、自有投资双模式，推进项目储备与落地；加快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拓展业
务模式、丰富业务内涵，探索构建“电网友好型”新型配电网节能业务体系；积极培育新兴业务，加快新
型能源体系建设，大力开展配微网和新型储能业务；助力能源消费侧革命，推进用户侧综合能源服务
业务，通过多维业务实现由传统“供电+配电网节能”向“供电+能效+碳效服务”全面升级，加速向综合
能源服务领域迈进。

（五）国家算电协同战略作为十五五的大方向，贵公司作为国家电网向下的上市平台，是否有相关
项目储备以及配套资源，Make 涪陵电力 Great Again。区别于那些电网建设商以及火水力发电的前端
企业，毕竟配电网络和算力组合才是绝配。通过外延式发展路径提升公司内在价值和投资价值也是
证监会、交易所以及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的期许。希望在十五五的开端，让我们看到涪陵电力2.0版
本。祝公司越来越好！

回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关心，有关事项请以公司正式对外披露的公告为准。
（六）贵公司配电网节能业务放缓的原因是什么？作为国网旗下唯一可以开展配电网节能业务的

公司，国网的业务覆盖这么多省市，这么大的体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有关储能业务，我记
得在年报当中已经说了三四年了，领导都换了几届了？为何一直没有进展，培育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是不是你们工作效率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回答：公司一直保持“电网业务稳基础、节能业务拓增长”的业务结构和稳健的发展态势。2025
年，公司配电网节能业务因部分前期收购项目运营期满退出，新建项目持续推进，公司整体经营根基
扎实稳固，财务状况平稳有序，偿债能力和运营效率仍维持较好水平。同时，公司积极推进用户侧和
电网侧可投资项目研究、典型项目商业模式分析，持续探索新兴业务落地可行性。后续，公司将扎实
做好日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有关信息将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安徽项目现在进展如何？预计什么时候投产盈利？
回答：安徽项目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后续建设、投产等工作完成后，将进入效益分享期。
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930 证券简称：华电新能 公告编号：2026-020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年度融资计划拟发行2026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
30亿元），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基础期限为3年，以每3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新定价周期，在每个重

新定价周期末，公司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1个周期（即延长3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
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基础期限为5年，以每5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新定价周期，在每个重新定
价周期末，公司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1个周期（即延长5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
兑付本品种债券。本期债券引入品种间回拨选择权，回拨比例不受限制，公司和主承销商将根据本
期债券发行申购情况，在总发行金额内决定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选择权。

公司已于 2026年 5月 15日完成本期债券的发行，选择品种二（债券简称：26华新Y2，代码：
245203.SH），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票面利率为2.04%。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网址为https://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20 证券简称：中交设计 公告编号：2026-024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公告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司拟于2026年5月25日

14:00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公告《中交设计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6-020)。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

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
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
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
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
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